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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訴 字 第 429號    02

        公 　 訴 　 人 　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 03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陳 民 基  04

        指 定 辯 護 人 　 本 院 公 設 辯 護 人 湯 明 純  05

        上 列 被 告 因 違 反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案 件 ， 經 檢 察 官 提 起 公 訴 （ 10  06

        7 年 度 毒 偵 字 第 9335號 ）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7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8

        甲 ○ ○ 犯 施 用 第 一 級 毒 品 罪 ， 累 犯 ， 處 有 期 徒 刑 壹 年 貳 月 。  09

        扣 案 之 海 洛 因 壹 包 （ 驗 餘 淨 重 零 點 壹 肆 伍 捌 公 克 ， 含 包 裝 袋 壹 只  10

        ） 沒 收 銷 燬 。  11

            事   實  12

        一 、 甲 ○ ○ 知 悉 海 洛 因 及 甲 基 安 非 他 命 分 屬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第  13

            2 條 第 2 項 第 1 款 、 第 2 款 所 定 之 第 一 級 、 第 二 級 毒 品 ， 不  14

            得 持 有 、 施 用 ， 竟 仍 基 於 施 用 第 一 、 二 級 毒 品 之 犯 意 ， 於 民  15

            國 107 年 11月 11日 10時 15分 為 警 採 尿 前 回 溯 26小 時 內 之 某 時  16

            許 ， 在 不 詳 地 點 ， 以 將 海 洛 因 、 甲 基 安 非 他 命 置 於 玻 璃 球 內  17

            ， 點 火 燒 烤 後 吸 食 煙 霧 之 方 式 ， 同 時 施 用 第 一 級 毒 品 海 洛 因  18

            及 第 二 級 毒 品 甲 基 安 非 他 命 1 次 。 嗣 甲 ○ ○ 於 107 年 11月 11  19

            日 8 時 25分 許 ， 騎 乘 機 車 行 經 新 北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與 廣 權 路  20

            口 ， 因 超 越 停 止 線 而 為 警 上 前 勸 導 ， 而 於 員 警 要 求 其 取 出 身  21

            上 物 品 時 ， 將 其 褲 子 內 之 皮 夾 取 出 ， 並 在 員 警 未 進 一 步 要 求  22

            ， 且 未 發 覺 上 揭 施 用 毒 品 犯 罪 前 ， 主 動 打 開 該 皮 夾 ， 撐 開 皮  23

            夾 內 部 供 員 警 檢 視 ， 為 警 接 手 查 看 後 ， 當 場 發 現 海 洛 因 1 包  24

            （ 淨 重 0.1484公 克 ， 驗 餘 淨 重 0.1458公 克 ， 含 包 裝 袋 1 只 ）  25

            ， 自 首 而 願 接 受 裁 判 。 復 經 員 警 採 集 其 尿 液 送 驗 ， 結 果 呈 鴉  26

            片 類 、 安 非 他 命 類 陽 性 反 應 ， 而 悉 上 情 。  27

        二 、 案 經 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板 橋 分 局 報 告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 28

            察 官 偵 查 起 訴 。  29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30

        壹 、 程 序 部 分  31

        一 、 證 據 能 力 ：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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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本 案 被 告 甲 ○ ○ 係 辯 稱 ： 是 員 警 叫 我 把 身 上 的 東 西 拿 出 來 ，  01

            我 把 皮 夾 拿 出 來 後 ， 並 沒 有 同 意 員 警 可 以 翻 開 ， 所 以 員 警 是  02

            非 法 搜 索 ， 後 來 的 自 願 受 搜 索 同 意 書 、 勘 查 採 證 同 意 書 、 受  03

            採 集 尿 液 檢 體 人 姓 名 及 檢 體 編 號 對 照 表 等 文 件 是 員 警 一 併 拿  04

            給 我 簽 名 ， 因 為 太 多 了 ， 我 不 知 道 內 容 就 簽 名 了 ， 所 以 沒 有  05

            證 據 能 力 。 濫 用 藥 物 檢 驗 報 告 、 毒 品 成 分 鑑 定 書 等 證 據 ， 因  06

            為 先 前 的 同 意 書 面 是 非 法 取 證 ， 所 以 我 也 認 為 沒 有 證 據 能 力  07

            。 我 也 曾 拒 簽 1 張 採 尿 同 意 書 云 云 。 辯 護 人 則 為 被 告 以 ： 員  08

            警 在 未 徵 得 被 告 同 意 之 情 況 下 ， 逕 行 掀 開 被 告 之 機 車 置 物 箱  09

            內 查 看 ， 在 拍 搜 被 告 左 後 側 口 袋 時 ， 僅 發 現 皮 包 ， 而 非 其 他  10

            可 自 傷 或 傷 人 之 器 物 下 ， 仍 要 求 查 看 被 告 之 皮 包 、 皮 夾 ， 已  11

            屬 刑 事 訴 訟 法 規 定 搜 索 之 強 制 處 分 程 序 ， 而 本 案 自 願 受 搜 索  12

            同 意 書 為 被 告 被 帶 回 警 局 後 補 簽 ， 員 警 當 場 未 告 知 搜 索 意 旨  13

            ， 並 經 被 告 明 示 同 意 ， 難 認 符 合 同 意 搜 索 之 規 定 ， 衡 諸 比 例  14

            原 則 及 法 益 權 衡 原 則 ， 仍 難 認 具 有 證 據 能 力 。 而 毒 品 成 分 鑑  15

            定 書 與 先 前 違 法 情 形 ， 具 有 前 因 後 果 之 直 接 關 連 性 ， 自 亦 無  16

            證 據 能 力 。 又 因 上 開 違 法 搜 索 ， 與 採 集 被 告 尿 液 送 驗 後 所 取  17

            得 之 濫 用 藥 物 檢 驗 報 告 之 行 為 間 ， 前 後 密 切 結 合 ， 故 此 部 分  18

            違 法 行 為 已 影 響 其 後 衍 生 證 據 之 取 得 ， 應 依 證 據 排 除 相 關 規  19

            定 ， 認 亦 無 證 據 能 力 等 語 資 為 辯 護 。 經 查 ：  20

          � 關 於 搜 索 之 過 程 及 扣 案 海 洛 因 1 包 及 衍 生 之 毒 品 成 分 鑑 定 書  21

            、 現 場 蒐 暨 扣 押 物 照 片 之 證 據 能 力 ：  22

            � 按 警 察 職 權 行 使 法 第 6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 「 警 察 於 公 共 場 所  23

              或 合 法 進 入 之 場 所 ， 得 對 於 下 列 各 款 之 人 查 證 其 身 分 ： 一  24

              、 合 理 懷 疑 其 有 犯 罪 之 嫌 疑 或 有 犯 罪 之 虞 者 。 二 、 有 事 實  25

              足 認 其 對 已 發 生 之 犯 罪 或 即 將 發 生 之 犯 罪 知 情 者 。 三 、 有  26

              事 實 足 認 為 防 止 其 本 人 或 他 人 生 命 、 身 體 之 具 體 危 害 ， 有  27

              查 證 其 身 分 之 必 要 者 。 四 、 滯 留 於 有 事 實 足 認 有 陰 謀 、 預  28

              備 、 著 手 實 施 重 大 犯 罪 或 有 人 犯 藏 匿 之 處 所 者 。 五 、 滯 留  29

              於 應 有 停 （ 居 ） 留 許 可 之 處 所 ， 而 無 停 （ 居 ） 留 許 可 者 。  30

              六 、 行 經 指 定 公 共 場 所 、 路 段 及 管 制 站 者 。 」 再 警 察 職 權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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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行 使 法 第 7 條 第 1 項 亦 規 定 ： 「 警 察 依 前 條 規 定 ， 為 查 證  01

              人 民 身 分 ， 得 採 取 下 列 之 必 要 措 施 ： 一 、 攔 停 人 、 車 、 船  02

              及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。 二 、 詢 問 姓 名 、 出 生 年 月 日 、 出 生 地 、  03

              國 籍 、 住 居 所 及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等 。 三 、 令 出 示 身 分 證 明  04

              文 件 。 四 、 若 有 明 顯 事 實 足 認 其 有 攜 帶 足 以 自 殺 、 自 傷 或  05

              傷 害 他 人 生 命 或 身 體 之 物 者 ， 得 檢 查 其 身 體 及 所 攜 帶 之 物  06

              。 」 是 警 員 固 屬 行 政 人 員 （ 特 種 行 政 人 員 ） ， 亦 係 實 施 刑  07

              事 訴 訟 程 序 之 公 務 員 ， 衡 諸 犯 罪 之 發 覺 ， 通 常 隨 證 據 之 浮  08

              現 而 逐 步 演 變 ， 可 能 原 先 不 知 有 犯 罪 ， 卻 因 行 政 檢 查 ， 偶  09

              然 發 現 刑 事 犯 罪 ， 是 欲 硬 將 此 二 種 不 同 程 序 截 然 劃 分 ， 即  10

              不 切 實 際 。 從 而 ， 警 員 依 警 察 職 權 行 使 法 或 警 察 勤 務 條 例  11

              等 法 律 規 定 執 行 臨 檢 、 盤 查 勤 務 工 作 時 ， 若 發 覺 受 檢 人 員  12

              行 為 怪 異 或 可 疑 ， 有 相 當 理 由 認 為 可 能 涉 及 犯 罪 ， 自 得 進  13

              一 步 依 據 刑 事 訴 訟 法 之 相 關 規 定 執 行 搜 索 （ 最 高 法 院 99年  14

              度 台 上 字 第 2269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查 關 於 員 警 查 獲 扣 案  15

              之 第 一 級 毒 品 海 洛 因 之 經 過 ， 證 人 即 查 獲 員 警 蔡 恒 煜 於 本  16

              院 審 理 中 具 結 證 稱 ： 當 天 是 我 與 同 事 經 過 路 口 ， 看 到 被 告  17

              有 超 出 停 止 線 的 違 規 ， 故 將 其 攔 下 ， 在 查 明 身 分 時 ， 我 們  18

              用 小 電 腦 去 查 詢 資 料 ， 才 發 現 其 有 毒 品 前 科 ， 我 們 在 詢 問  19

              被 告 有 無 攜 帶 違 禁 品 時 ， 才 做 拍 搜 的 動 作 ， 違 禁 品 是 指 危  20

              險 物 品 ， 像 是 針 頭 或 是 小 刀 之 類 的 ， 以 保 護 我 們 的 安 全 ，  21

              發 現 皮 夾 後 ， 有 詢 問 被 告 能 否 將 皮 夾 打 開 給 我 們 觀 看 ， 被  22

              告 就 自 己 將 皮 夾 打 開 ， 將 皮 夾 遞 給 我 們 ， 皮 夾 是 一 打 開 就  23

              能 看 到 內 容 物 ， 我 就 發 現 皮 夾 內 有 1 包 毒 品 ， 我 們 當 時 有  24

              詢 問 他 這 是 什 麼 東 西 ， 當 時 被 告 說 是 毒 品 ， 但 沒 有 說 是 哪  25

              一 級 的 毒 品 等 語 （ 本 院 訴 字 卷 第 242 、 243 、 246 、 247  26

              頁 ） 。 復 經 本 院 當 庭 勘 驗 員 警 查 獲 過 程 之 密 錄 器 檔 案 ， 結  27

              果 詳 如 附 表 所 示 ， 此 有 本 院 勘 驗 筆 錄 暨 附 件 勘 驗 報 告 及 截  28

              圖 28張 足 佐 （ 本 院 訴 字 卷 第 247 、 259 至 275 頁 ） ， 足 見  29

              員 警 係 因 被 告 交 通 違 規 而 予 以 攔 停 ， 並 因 被 告 之 前 案 紀 錄  30

              而 要 求 其 取 出 身 上 物 品 受 檢 ， 尚 未 見 有 何 合 理 懷 疑 其 犯 罪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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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之 情 事 。 又 證 人 蔡 恒 煜 固 稱 其 拍 搜 之 目 的 係 為 確 認 是 否 有  01

              帶 針 頭 或 小 刀 等 危 險 物 品 ， 然 自 勘 驗 結 果 顯 示 ， 員 警 拍 觸  02

              被 告 褲 子 左 後 側 口 袋 時 ， 已 可 確 定 被 告 口 袋 中 應 係 皮 包 、  03

              皮 夾 等 物 （ 附 表 編 號 3 ） ， 且 當 時 被 告 僅 係 於 道 路 上 騎 乘  04

              機 車 ， 尚 乏 事 證 認 當 時 被 告 確 有 攜 帶 危 險 物 品 ， 是 員 警 之  05

              行 為 已 逾 警 察 職 權 行 使 法 之 規 定 ， 應 屬 搜 索 之 行 為 。 而 本  06

              案 員 警 搜 索 被 告 並 無 搜 索 票 ， 復 無 逮 捕 通 緝 犯 、 脫 逃 人 或  07

              執 行 拘 提 、 羈 押 或 追 躡 現 行 犯 、 逮 捕 脫 逃 人 之 情 形 ， 而 未  08

              符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30 條 之 附 帶 搜 索 、 第 131 條 之 緊 急 搜 索  09

              等 無 令 狀 搜 索 之 要 件 ， 是 本 案 搜 索 程 序 是 否 合 法 ， 應 視 員  10

              警 所 為 是 否 符 合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31 條 之 1 所 定 同 意 搜 索 之  11

              要 件 。  12

            � 又 按 第 131 條 之 1 所 稱 之 「 同 意 搜 索 」 ， 應 經 受 搜 索 人 出  13

              於 自 願 性 同 意 ， 此 所 謂 「 自 願 性 」 同 意 ， 係 指 同 意 必 須 出  14

              於 同 意 人 之 自 願 ， 非 出 自 於 明 示 、 暗 示 之 強 暴 、 脅 迫 。 是  15

              法 院 對 於 證 據 取 得 係 出 於 同 意 搜 索 時 ， 應 審 查 同 意 之 人 是  16

              否 具 同 意 權 限 ， 有 無 將 同 意 意 旨 記 載 於 筆 錄 由 受 搜 索 人 簽  17

              名 或 出 具 書 面 表 明 同 意 之 旨 ， 並 應 綜 合 一 切 情 狀 包 括 徵 求  18

              同 意 之 地 點 、 徵 求 同 意 之 方 式 是 否 自 然 而 非 具 威 脅 性 、 警  19

              員 所 展 現 之 武 力 是 否 暗 示 不 得 拒 絕 同 意 、 拒 絕 警 員 之 請 求  20

              後 警 察 是 否 仍 重 複 不 斷 徵 求 同 意 、 同 意 者 主 觀 意 識 之 強 弱  21

              、 年 齡 、 種 族 、 性 別 、 教 育 水 準 、 智 商 、 自 主 之 意 志 是 否  22

              已 為 執 行 搜 索 之 人 所 屈 服 等 加 以 審 酌 （ 最 高 法 院 94年 台 上  23

              字 第 1361號 、 96年 台 上 字 第 5184號 、 100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37  24

              6 號 、 102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100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； 再 其 徵  25

              詢 及 同 意 之 時 機 ， 祇 須 在 搜 索 開 始 之 前 表 明 為 已 足 ， 非 謂  26

              受 搜 索 人 必 須 先 行 填 具 自 願 受 搜 索 同 意 書 ， 方 得 進 行 搜 索  27

              ， 自 無 許 受 搜 索 人 事 先 同 意 ， 卻 因 遭 搜 出 不 利 之 證 物 ， 遲  28

              於 審 判 中 指 稱 自 願 性 搜 索 同 意 書 之 出 具 ， 係 在 搜 索 完 成 之  29

              後 ， 翻 言 並 非 事 先 同 意 （ 最 高 法 院 99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269號  30

             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查 證 人 蔡 恒 煜 固 稱 於 發 現 皮 夾 後 ， 有 詢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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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問 被 告 能 否 將 皮 夾 打 開 供 員 警 觀 看 等 語 如 前 ， 然 據 勘 驗 結  01

              果 顯 示 ， 員 警 係 直 接 要 求 被 告 將 其 身 上 東 西 都 拿 出 來 （ 附  02

              表 編 號 1 ） ， 客 觀 上 並 未 有 任 何 試 圖 徵 詢 被 告 同 意 搜 索 之  03

              情 形 ， 即 令 被 告 施 用 毒 品 之 前 科 眾 多 （ 詳 後 述 ） ， 有 臺 灣  04

              高 等 法 院 被 告 前 案 紀 錄 表 1 份 在 卷 可 參 ， 應 能 理 解 搜 索 、  05

              扣 押 毒 品 之 意 義 及 同 意 搜 索 之 效 果 ， 本 案 發 生 之 地 點 在 公  06

              開 場 合 ， 被 告 亦 非 處 於 人 身 自 由 受 拘 束 之 狀 態 ， 復 未 明 白  07

              表 示 反 對 搜 索 之 旨 ， 然 此 均 無 從 補 正 員 警 未 曾 徵 詢 同 意 搜  08

              索 即 命 被 告 取 出 身 上 之 物 之 瑕 疵 ， 從 而 ， 本 案 員 警 之 搜 索  09

              過 程 ， 與 同 意 搜 索 之 要 件 即 有 未 合 。  10

            � 惟 按 除 法 律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實 施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之 公 務 員 因 違  11

              背 法 定 程 序 取 得 之 證 據 ， 其 有 無 證 據 能 力 之 認 定 ， 應 審 酌  12

              人 權 保 障 及 公 共 利 益 之 均 衡 維 護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8 條 之  13

              4 定 有 明 文 。 因 違 反 法 定 程 序 取 得 之 證 據 ， 應 否 予 以 排 除  14

              ， 必 須 考 量 容 許 其 作 為 認 定 事 實 之 依 據 ， 是 否 有 害 於 公 平  15

              正 義 。 倘 依 憲 法 所 揭 示 之 基 本 精 神 ， 就 個 案 違 反 法 定 程 序  16

              情 節 、 犯 罪 所 生 危 害 等 事 項 綜 合 考 量 結 果 ， 尤 以 蒐 集 非 供  17

              述 證 據 之 過 程 違 背 法 定 程 序 ， 因 證 物 之 型 態 並 未 改 變 ， 故  18

              認 以 容 許 其 作 為 認 定 事 實 之 依 據 ， 始 符 合 審 判 之 公 平 正 義  19

              及 公 共 利 益 ， 而 不 予 排 除 ， 自 不 能 指 為 違 法 （ 最 高 法 院 92  20

             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4455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又 刑 事 訴 訟 ， 係 以  21

              確 定 國 家 具 體 之 刑 罰 權 為 目 的 ， 為 保 全 證 據 並 確 保 刑 罰 之  22

              執 行 ， 於 訴 訟 程 序 之 進 行 ， 固 有 許 實 施 強 制 處 分 之 必 要 ，  23

              惟 強 制 處 分 之 搜 索 、 扣 押 ， 足 以 侵 害 個 人 之 隱 私 權 及 財 產  24

              權 ， 若 為 達 訴 追 之 目 的 而 漫 無 限 制 ， 許 其 不 擇 手 段 為 之 ，  25

              於 人 權 之 保 障 ， 自 有 未 周 ， 故 基 於 維 持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、 司  26

              法 純 潔 性 及 抑 止 違 法 偵 查 之 原 則 ， 實 施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之 公  27

              務 員 不 得 任 意 違 背 法 定 程 序 實 施 搜 索 、 扣 押 ； 至 於 違 法 搜  28

              索 扣 押 所 取 得 之 證 據 ， 若 不 分 情 節 ， 一 概 以 程 序 違 法 為 由  29

              ， 否 定 其 證 據 能 力 ， 從 究 明 事 實 真 相 之 角 度 而 言 ， 亦 難 謂  30

              適 當 ， 且 若 僅 因 程 序 上 之 瑕 疵 ， 致 使 許 多 與 事 實 相 符 之 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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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據 ， 無 例 外 地 被 排 除 而 不 用 ， 例 如 案 情 重 大 ， 然 違 背 法 定  01

              程 序 之 情 節 輕 微 ， 若 遽 捨 棄 該 證 據 不 用 ， 被 告 可 能 逍 遙 法  02

              外 ， 此 與 國 民 感 情 相 悖 ， 難 為 社 會 所 接 受 ， 自 有 害 於 審 判  03

              之 公 平 正 義 。 因 此 ， 對 於 違 法 搜 索 所 取 得 之 證 據 ， 為 兼 顧  04

              程 序 正 義 及 發 見 實 體 真 實 ， 應 由 法 院 於 個 案 審 理 中 ， 就 個  05

              人 基 本 人 權 之 保 障 及 社 會 安 全 之 維 護 ， 依 比 例 原 則 及 法 益  06

              權 衡 原 則 ， 予 以 客 觀 之 判 斷 ， 亦 即 應 就 � 違 背 法 定 程 序 之  07

              程 度 ； � 違 背 法 定 程 序 時 之 主 觀 意 圖 （ 即 實 施 搜 索 扣 押 之  08

              公 務 員 是 否 明 知 違 法 並 故 意 為 之 ） ； � 違 背 法 定 程 序 時 之  09

              狀 況 （ 即 程 序 之 違 反 是 否 有 緊 急 或 不 得 已 之 情 形 ） ； � 侵  10

              害 犯 罪 嫌 疑 人 或 被 告 權 益 之 種 類 及 輕 重 ； � 犯 罪 所 生 之 危  11

              險 或 實 害 ； � 禁 止 使 用 證 據 對 於 預 防 將 來 違 法 取 得 證 據 之  12

              效 果 ； � 偵 審 人 員 如 依 法 定 程 序 ， 有 無 發 現 該 證 據 之 必 然  13

              性 ； � 證 據 取 得 之 違 法 對 被 告 訴 訟 上 防 禦 不 利 益 之 程 度 等  14

              情 狀 予 以 審 酌 ， 以 決 定 應 否 賦 予 證 據 能 力 （ 最 高 法 院 93年  15

              台 上 字 第 664 號 判 例 要 旨 參 照 ） 。 職 此 ， 本 院 審 酌 本 案 被  16

              告 所 犯 施 用 毒 品 犯 行 ， 乃 戕 害 自 己 身 心 之 行 為 ， 犯 罪 所 生  17

              危 險 或 實 害 較 小 ， 其 採 證 之 違 反 確 不 利 於 被 告 之 訴 訟 防 禦  18

              。 然 觀 察 本 案 員 警 之 搜 索 過 程 ， 係 在 公 開 場 合 為 之 ， 員 警  19

              僅 有 單 純 命 被 告 取 出 身 上 之 物 之 情 形 ， 並 未 主 動 以 實 力 搜  20

              索 被 告 ， 過 程 平 和 ， 亦 無 以 明 示 、 暗 示 而 強 暴 、 脅 迫 等 方  21

              式 ， 要 求 被 告 不 得 拒 絕 同 意 ， 被 告 受 搜 索 時 人 身 自 由 並 未  22

              受 拘 束 ， 復 未 有 被 告 明 白 表 示 反 對 搜 索 之 旨 而 員 警 卻 一 再  23

              要 求 其 同 意 之 情 形 ， 堪 見 員 警 僅 係 因 便 宜 行 事 ， 單 純 漏 未  24

              詢 明 「 是 否 同 意 搜 索 」 乙 節 ， 其 等 違 背 法 定 程 序 之 程 度 及  25

              主 觀 意 圖 並 非 重 大 。 再 被 告 於 受 搜 索 時 已 係 33歲 之 成 年 人  26

              ， 智 識 亦 屬 正 常 ， 施 用 毒 品 之 前 科 眾 多 ， 應 能 理 解 搜 索 、  27

              扣 押 毒 品 之 意 義 及 同 意 搜 索 之 效 果 ， 而 被 告 依 員 警 要 求 ，  28

              先 後 取 出 身 上 所 有 行 動 電 話 或 皮 夾 後 ， 員 警 並 無 主 動 檢 視  29

              之 舉 ， 反 而 被 告 取 出 皮 夾 後 ， 於 員 警 未 有 任 何 要 求 之 情 形  30

              下 ， 自 行 打 開 皮 夾 ， 並 撐 開 皮 夾 內 部 供 員 警 檢 視 ， 其 後 員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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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警 始 接 手 查 看 皮 夾 而 發 現 扣 案 之 海 洛 因 1 包 （ 編 號 4 、 5  01

              ） ， 足 見 上 開 搜 索 過 程 ， 侵 害 被 告 隱 私 權 之 程 度 相 對 輕 微  02

              。 且 因 被 告 全 程 未 有 何 抗 拒 、 質 疑 之 情 事 ， 並 係 在 取 出 皮  03

              夾 後 主 動 供 員 警 檢 視 內 部 ， 而 有 自 首 其 情 之 情 事 （ 詳 後 述  04

              ） ， 堪 認 員 警 如 依 法 定 程 序 告 知 同 意 搜 索 之 旨 ， 仍 有 經 被  05

              告 自 首 而 發 現 被 告 犯 行 之 必 然 性 ， 此 不 因 被 告 事 後 於 本 院  06

              準 備 程 序 中 翻 稱 其 無 同 意 搜 索 之 意 而 有 異 。 綜 此 ， 本 諸 個  07

              人 基 本 人 權 之 保 障 及 公 共 利 益 之 均 衡 維 護 ， 並 依 比 例 原 則  08

              及 法 益 權 衡 原 則 ， 予 以 客 觀 之 判 斷 ， 認 本 案 違 法 搜 索 所 取  09

              得 之 海 洛 因 1 包 ， 仍 有 證 據 能 力 。 而 上 開 海 洛 因 1 包 於 查  10

              獲 當 時 及 查 獲 後 經 拍 照 暨 截 錄 密 錄 器 影 像 ， 製 有 現 場 蒐 證  11

              暨 扣 押 物 照 片 3 張 （ 偵 卷 第 15、 16頁 ） ； 復 經 送 驗 後 ， 檢  12

              驗 而 得 海 洛 因 成 分 ， 而 經 臺 北 榮 民 總 醫 院 製 作 之 毒 品 成 分  13

              鑑 定 書 1 份 （ 偵 卷 第 46頁 ） ， 均 乃 該 海 洛 因 1 包 之 衍 生 證  14

              據 ， 又 查 無 其 他 違 法 取 證 之 情 事 ， 皆 應 認 亦 有 證 據 能 力 。  15

          � 關 於 被 告 接 受 採 尿 之 程 序 及 所 採 集 的 尿 液 、 衍 生 之 濫 用 藥 物  16

            檢 驗 報 告 、 受 採 集 尿 液 檢 體 人 姓 名 及 檢 體 編 號 對 照 表 之 證 據  17

            能 力 ：  18

            � 按 現 行 犯 或 準 現 行 犯 之 逮 捕 ， 只 要 有 相 當 理 由 相 信 被 逮 捕  19

              人 為 現 行 犯 或 準 現 行 犯 ， 即 得 合 法 逮 捕 ， 相 當 理 由 不 要 求  20

              百 分 之 百 確 信 ， 執 法 者 依 當 時 事 實 及 情 況 ， 客 觀 形 成 相 當  21

              的 相 信 ， 認 為 被 逮 捕 人 為 現 行 犯 或 準 現 行 犯 ， 應 認 為 即 成  22

              立 相 當 理 由 。 另 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05 條 之 2 規 定 ， 檢 察 事  23

              務 官 、 司 法 警 察 官 或 司 法 警 察 因 調 查 犯 罪 情 形 及 蒐 集 證 據  24

              之 必 要 ， 對 於 經 拘 提 或 逮 捕 到 案 之 犯 罪 嫌 疑 人 或 被 告 ， 得  25

              違 反 犯 罪 嫌 疑 人 或 被 告 之 意 思 ， 採 取 其 指 紋 、 掌 紋 、 腳 印  26

              ， 予 以 照 相 、 測 量 身 高 或 類 似 之 行 為 ； 有 相 當 理 由 認 為 採  27

              取 毛 髮 、 唾 液 、 尿 液 、 聲 調 或 吐 氣 得 作 為 犯 罪 之 證 據 時 ，  28

              並 得 採 取 之 。 又 司 法 警 察 官 、 司 法 警 察 知 有 犯 罪 嫌 疑 者 ，  29

              應 即 開 始 調 查 ， 且 實 施 前 項 調 查 有 必 要 時 ， 得 為 即 時 之 勘  30

              察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30 條 、 第 231 條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是 司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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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法 警 察 知 有 施 用 毒 品 之 犯 罪 嫌 疑 者 ， 應 對 該 嫌 疑 人 為 調 查  01

              ， 而 實 施 調 查 有 必 要 ， 並 有 相 當 理 由 認 為 採 取 尿 液 得 作 為  02

              犯 罪 之 證 據 時 ， 對 於 經 拘 提 或 逮 捕 到 案 之 犯 罪 嫌 疑 人 ， 固  03

              得 違 反 其 意 思 ， 採 取 其 尿 液 ； 至 司 法 警 察 對 於 非 拘 提 或 逮  04

              捕 到 案 而 有 施 用 毒 品 之 犯 罪 嫌 疑 人 ， 認 有 調 查 之 必 要 ， 且  05

              有 相 當 理 由 認 為 採 取 尿 液 得 作 為 犯 罪 之 證 據 時 ， 如 經 該 嫌  06

              疑 人 同 意 接 受 採 尿 ， 尚 無 明 顯 干 預 、 侵 害 其 身 體 之 情 形 ，  07

              應 認 司 法 警 察 得 對 該 嫌 疑 人 實 施 採 尿 之 勘 察 程 序 。  08

            � 查 上 開 扣 案 之 海 洛 因 1 包 ， 係 被 告 將 其 所 攜 帶 之 皮 夾 ， 提  09

              供 員 警 檢 視 內 部 後 ， 員 警 接 手 後 發 現 其 內 有 物 品 1 包 ， 經  10

              員 警 詢 問 後 ， 被 告 自 承 係 海 洛 因 ， 因 而 員 警 以 現 行 犯 逮 捕  11

              被 告 乙 節 ， 有 前 開 勘 驗 筆 錄 可 佐 （ 附 表 編 號 5 、 6 ） ， 堪  12

              見 員 警 客 觀 上 已 有 相 當 理 由 相 信 被 告 為 現 行 犯 ， 其 等 逮 捕  13

              被 告 之 行 為 應 屬 合 法 。 至 證 人 蔡 恒 煜 證 稱 被 告 當 時 沒 有 說  14

              是 哪 一 級 的 毒 品 等 語 ， 有 如 前 述 ， 應 屬 其 記 憶 訛 誤 ， 尚 不  15

              影 響 被 告 受 逮 捕 過 程 合 法 性 之 判 斷 。 從 而 ， 卷 附 勘 察 採 證  16

              同 意 書 、 受 採 集 尿 液 檢 體 人 姓 名 及 檢 體 編 號 對 照 表 等 文 件  17

              ， 均 由 被 告 簽 名 捺 印 ， 被 告 於 準 備 程 序 中 經 本 院 提 示 勘 察  18

              採 證 同 意 書 時 ， 復 稱 ： 我 當 時 還 不 懂 法 律 ， 我 在 進 監 所 之  19

              後 ， 問 了 其 他 人 才 知 道 這 樣 是 違 法 的 等 詞 （ 本 院 訴 字 卷 第  20

              194 頁 ） ， 倘 若 屬 實 ， 更 足 見 被 告 確 係 任 意 性 同 意 採 尿 ，  21

              嗣 入 監 所 後 詢 問 他 人 ， 始 改 易 前 詞 ， 推 稱 未 曾 同 意 一 情 甚  22

              明 。 至 其 所 述 曾 拒 簽 採 尿 同 意 書 1 張 云 云 ， 卷 內 未 有 何 事  23

              證 可 佐 ， 且 與 其 於 本 院 準 備 程 序 中 稱 自 願 受 搜 索 同 意 書 、  24

              勘 察 採 證 同 意 書 、 受 採 集 尿 液 檢 體 人 姓 名 及 檢 體 編 號 對 照  25

              表 等 文 件 係 員 警 一 併 提 供 其 簽 名 ， 因 為 數 量 太 多 ， 其 不 知  26

              道 內 容 就 簽 名 云 云 （ 本 院 訴 字 卷 第 195 頁 ） ， 情 節 顯 有 矛  27

              盾 之 處 ， 所 述 是 否 為 實 ， 即 有 可 疑 。 況 本 案 被 告 既 係 經 員  28

              警 以 現 行 犯 逮 捕 到 案 ， 並 扣 得 海 洛 因 1 包 ， 因 被 告 前 有 多  29

              次 施 用 毒 品 前 科 ， 堪 認 員 警 已 有 相 當 理 由 認 應 採 取 被 告 之  30

              尿 液 ， 作 為 被 告 施 用 毒 品 之 犯 罪 證 據 ， 是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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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205 條 之 2 之 規 定 ， 員 警 依 法 本 得 違 反 被 告 之 意 思 採 尿 ，  01

              從 而 ， 被 告 及 辯 護 人 認 係 違 法 取 證 云 云 ， 即 有 誤 會 ， 並 不  02

              足 採 ， 員 警 對 被 告 採 取 之 尿 液 ， 暨 衍 生 而 得 之 勘 察 採 證 同  03

              意 書 、 受 採 集 尿 液 檢 體 人 姓 名 及 檢 體 編 號 對 照 表 各 1 份 等  04

              文 件 ， 復 查 無 其 他 違 法 取 得 之 情 形 ， 自 均 應 有 證 據 能 力 。  05

          � 至 其 餘 被 告 或 辯 護 人 爭 執 ， 而 於 本 判 決 中 並 未 引 用 之 事 證 ，  06

            因 未 據 為 認 定 被 告 犯 行 之 事 證 ， 茲 不 贅 述 該 等 事 證 之 證 據 能  07

            力 ， 併 此 指 明 。  08

        二 、 被 告 曾 有 施 用 毒 品 經 觀 察 、 勒 戒 執 行 完 畢 後 釋 放 ， 5 年 內 再  09

            犯 施 用 毒 品 案 件 之 情 形 ， 本 次 又 犯 施 用 毒 品 案 件 ， 仍 應 依 法  10

            追 訴 處 罰 ：  11

          � 按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於 92年 7 月 9 日 修 正 公 布 ， 自 93年 1 月  12

            9 日 施 行 ， 其 中 第 20條 、 第 23條 將 施 用 毒 品 之 刑 事 處 遇 程 序  13

            程 序 ， 區 分 為 「 初 犯 」 及 「 5 年 內 再 犯 」 、 「 5 年 後 再 犯 」  14

            。 依 其 立 法 理 由 之 說 明 ： 「 初 犯 」 ， 經 觀 察 、 勒 戒 或 強 制 戒  15

            治 後 ， 應 為 不 起 訴 處 分 或 不 付 審 理 之 裁 定 ； 經 觀 察 、 勒 戒 或  16

            強 制 戒 治 執 行 完 畢 釋 放 後 ， 「 5 年 內 再 犯 」 者 ， 因 其 再 犯 率  17

            甚 高 ， 原 實 施 之 觀 察 、 勒 戒 及 強 制 戒 治 既 已 無 法 收 其 實 效 ，  18

            爰 依 法 追 訴 或 裁 定 交 付 審 理 。 至 於 經 觀 察 、 勒 戒 或 強 制 戒 治  19

            執 行 完 畢 釋 放 後 ， 「 5 年 後 再 犯 」 者 ， 前 所 實 施 之 觀 察 、 勒  20

            戒 或 強 制 戒 治 已 足 以 遮 斷 其 施 用 毒 品 之 毒 癮 ， 為 期 自 新 及 協  21

            助 其 斷 除 毒 癮 ， 仍 適 用 「 初 犯 」 規 定 ， 先 經 觀 察 、 勒 戒 或 強  22

            制 戒 治 之 程 序 。 從 而 依 修 正 後 之 規 定 ， 僅 限 於 「 初 犯 」 及 「  23

            5 年 後 再 犯 」 2 種 情 形 ， 始 應 先 經 觀 察 、 勒 戒 或 強 制 戒 治 程  24

            序 。 倘 被 告 於 5 年 內 已 再 犯 ， 經 依 法 追 訴 處 罰 ， 縱 其 第 3 次  25

            （ 或 第 3 次 以 上 ） 再 度 施 用 毒 品 之 時 間 ， 在 初 犯 經 觀 察 、 勒  26

            戒 或 強 制 戒 治 執 行 完 畢 釋 放 5 年 以 後 ， 已 不 合 於 「 5 年 後 再  27

            犯 」 之 規 定 ， 且 因 已 於 「 5 年 內 再 犯 」 ， 顯 見 其 再 犯 率 甚 高  28

            ， 原 實 施 觀 察 、 勒 戒 或 強 制 戒 治 ， 已 無 法 收 其 實 效 ， 即 應 依  29

            該 條 例 第 10條 處 罰 （ 最 高 法 院 95年 5 月 9 日 第 7 次 刑 事 庭 會  30

            議 決 議 參 照 ）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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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� 查 被 告 曾 因 施 用 毒 品 案 件 ， 經 依 本 院 以 96年 度 毒 聲 字 第 2148  01

            號 裁 定 送 觀 察 、 勒 戒 後 ， 認 無 繼 續 施 用 毒 品 之 傾 向 ， 於 97年  02

            3 月 24日 執 行 完 畢 釋 放 出 所 ， 並 由 臺 灣 板 橋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 03

            （ 現 更 名 為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檢 察 署 ） 檢 察 官 以 97年 度 毒 偵 緝 字  04

            第 159 號 、 160 號 、 161 號 、 97年 度 毒 偵 字 第 2640號 為 不 起  05

            訴 處 分 確 定 。 又 於 5 年 內 � 再 因 轉 讓 、 施 用 毒 品 等 案 件 ， 經  06

            本 院 以 98年 度 易 字 第 1424號 判 決 處 有 期 徒 刑 4 月 、 3 月 ， 應  07

            執 行 有 期 徒 刑 6 月 確 定 ； � 又 因 施 用 毒 品 等 案 件 ， 經 本 院 以  08

            98年 度 簡 字 第 10360 號 判 決 處 有 期 徒 刑 3 月 、 3 月 ， 應 執 行  09

            有 期 徒 刑 5 月 確 定 ； � 另 因 偽 造 文 書 等 案 件 ， 經 本 院 以 99年  10

            度 訴 字 第 444 號 判 決 處 有 期 徒 刑 2 月 （ 共 3 罪 ） ， 應 執 行 有  11

            期 徒 刑 5 月 確 定 ； � 復 因 施 用 毒 品 等 案 件 ， 經 本 院 以 99年 度  12

            簡 字 第 8291號 判 決 處 有 期 徒 刑 5 月 、 5 月 ， 應 執 行 有 期 徒 刑  13

            8 月 確 定 。 上 開 � � � 案 經 本 院 以 99年 度 聲 字 第 4631號 裁 定  14

            另 定 應 執 行 刑 為 有 期 徒 刑 1 年 3 月 確 定 ， 與 � 案 接 續 執 行 ，  15

            於 100 年 11月 15日 執 行 完 畢 一 節 ， 有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被 告 前 案  16

            紀 錄 表 1 份 在 卷 足 佐 ， 足 見 被 告 曾 有 於 觀 察 、 勒 戒 執 行 完 畢  17

            釋 放 後 5 年 內 再 犯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第 10條 之 罪 ， 並 經 依 法  18

            追 訴 處 罰 之 情 形 ， 揆 諸 前 開 說 明 ， 本 案 自 應 依 法 再 予 處 罰 。  19

        貳 、 實 體 部 分 ：  20

        一 、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所 憑 事 證 ：  21

            上 開 施 用 毒 品 之 行 為 ， 業 據 被 告 於 本 院 所 是 認 （ 本 院 訴 字 卷  22

            第 194 頁 ） ， 並 有 現 場 蒐 證 暨 扣 押 物 照 片 3 張 （ 偵 卷 第 15、  23

            16頁 ） 附 卷 可 參 ， 復 有 白 色 粉 末 1 包 扣 案 可 證 。 而 被 告 為 警  24

            查 獲 後 所 採 集 之 尿 液 ， 經 送 台 灣 檢 驗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檢 驗  25

            結 果 ， 確 呈 安 非 他 命 類 、 鴉 片 類 陽 性 反 應 一 情 ， 有 該 公 司 10  26

            7 年 11月 23日 濫 用 藥 物 檢 驗 報 告 （ 偵 卷 第 41頁 ） 、 新 北 市 政  27

            府 警 察 局 受 採 集 尿 液 檢 體 人 姓 名 及 檢 體 編 號 對 照 表 （ 偵 卷 第  28

            18頁 ） 各 1 份 在 卷 可 稽 。 又 被 告 為 警 扣 得 之 白 色 粉 末 1 包 ，  29

            經 送 臺 北 榮 民 總 醫 院 檢 驗 結 果 ， 檢 出 第 一 級 毒 品 海 洛 因 成 分  30

            （ 淨 重 0.1484公 克 ， 驗 餘 淨 重 0.1458公 克 ， 含 包 裝 袋 1 只 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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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乙 節 ， 有 該 院 107 年 12月 20日 毒 品 成 分 鑑 定 書 1 份 （ 偵 卷 第  01

            46頁 ） 附 卷 可 佐 。 從 而 ， 堪 認 被 告 之 任 意 性 自 白 與 事 實 相 符  02

            ， 洵 堪 採 信 ， 是 本 案 事 證 明 確 ， 被 告 犯 行 得 以 認 定 。  03

        二 、 論 罪 科 刑 ：  04

          � 罪 名 ：  05

            核 被 告 所 為 ， 係 犯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第 10條 第 1 項 之 施 用 第  06

            一 級 毒 品 罪 及 同 條 例 第 10條 第 2 項 之 施 用 第 二 級 毒 品 罪 。  07

          � 罪 數 ：  08

            � 被 告 持 有 第 一 級 毒 品 及 第 二 級 毒 品 後 ， 進 而 施 用 ， 其 持 有  09

              各 該 毒 品 之 低 度 行 為 應 分 別 為 施 用 之 高 度 行 為 所 吸 收 ， 不  10

              另 論 罪 。  11

            � 起 訴 意 旨 固 以 被 告 係 於 107 年 11月 11日 10時 15分 為 警 採 尿  12

              前 回 溯 26、 96小 時 內 之 某 時 許 ， 分 別 施 用 第 一 級 毒 品 海 洛  13

              因 、 第 二 級 毒 品 甲 基 安 非 他 命 各 1 次 ， 應 予 分 論 併 罰 。 惟  14

              被 告 於 準 備 程 序 中 係 供 認 以 將 海 洛 因 、 甲 基 安 非 他 命 置 於  15

              玻 璃 球 內 ， 點 火 燒 烤 後 吸 食 煙 霧 之 方 式 ， 而 同 時 施 用 上 開  16

              毒 品 等 情 （ 本 院 訴 字 卷 第 194 、 195 頁 ） ， 於 本 院 審 理 中  17

              則 保 持 緘 默 （ 本 院 訴 字 卷 第 253 頁 ） 。 此 外 ， 遍 查 全 卷 ，  18

              被 告 並 未 就 事 實 欄 所 示 時 間 施 用 毒 品 之 方 式 為 何 等 之 供 述  19

              ， 亦 乏 客 觀 證 據 證 明 被 告 施 用 第 一 級 、 第 二 級 毒 品 之 行 為  20

              乃 分 別 為 之 。 基 於 有 疑 唯 利 被 告 原 則 ， 自 應 對 被 告 為 有 利  21

              之 認 定 ， 認 被 告 係 於 上 開 為 警 採 尿 前 回 溯 26小 時 內 之 某 時  22

              許 ， 同 時 施 用 第 一 級 毒 品 海 洛 因 、 第 二 級 毒 品 甲 基 安 非 他  23

              命 ， 而 論 以 一 行 為 觸 犯 數 罪 名 之 想 像 競 合 犯 ， 是 起 訴 意 旨  24

              尚 未 合 ， 併 此 指 明 。  25

          � 刑 之 加 重 減 輕 事 由 ：  26

            � 刑 法 第 47條 第 1 項 （ 累 犯 ） ：  27

              被 告 曾 � 因 施 用 毒 品 案 件 ， 經 本 院 以 101 年 度 易 字 第 57號  28

              判 決 處 有 期 徒 刑 5 月 確 定 ； � 又 因 施 用 毒 品 案 件 ， 經 本 院  29

              以 101 年 度 簡 字 第 2188號 判 決 處 有 期 徒 刑 6 月 確 定 ， 上 開  30

              � � 案 經 本 院 以 101 年 度 聲 字 第 3867號 裁 定 另 定 應 執 行 刑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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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為 有 期 徒 刑 10月 確 定 （ 下 稱 甲 執 行 案 ） 。 � 復 因 施 用 毒 品  01

              案 件 ， 經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以 101 年 度 審 簡 字 第 555 號 判  02

              決 處 有 期 徒 刑 6 月 確 定 （ 下 稱 乙 執 行 案 ） 。 � 再 因 偽 造 文  03

              書 案 件 ， 經 本 院 以 101 年 度 簡 字 第 6703號 判 決 處 有 期 徒 刑  04

              4 月 確 定 ； � 另 因 施 用 及 持 有 毒 品 案 件 ， 經 本 院 以 101 年  05

              度 訴 字 第 2259號 判 決 處 有 期 徒 刑 9 月 、 3 月 確 定 ； � 又 因  06

              施 用 毒 品 案 件 ， 經 本 院 以 101 年 度 訴 字 第 2425號 判 決 處 有  07

              期 徒 刑 10月 確 定 ； � 因 施 用 毒 品 案 件 ， 經 本 院 以 101 年 度  08

              訴 字 第 1784號 判 決 處 有 期 徒 刑 9 月 ， 復 於 上 訴 後 先 後 經 臺  09

              灣 高 等 法 院 及 最 高 法 院 駁 回 上 訴 確 定 ， 上 開 � � � � 案 經  10

              本 院 以 102 年 度 聲 字 第 747 號 裁 定 另 定 應 執 行 刑 為 有 期 徒  11

              刑 2 年 8 月 確 定 （ 下 稱 丙 執 行 案 ） 。 而 甲 、 乙 、 丙 執 行 案  12

              經 接 續 執 行 ， 於 104 年 10月 14日 縮 短 刑 期 假 釋 出 監 ， 嗣 經  13

              撤 銷 假 釋 ， 被 告 復 入 監 執 行 殘 刑 8 月 又 28日 ， 於 106 年 2  14

              月 22日 執 行 完 畢 乙 節 ， 有 前 開 前 案 紀 錄 表 在 卷 可 稽 。 是 被  15

              告 於 有 期 徒 刑 執 行 完 畢 後 ， 5 年 內 故 意 再 犯 本 件 有 期 徒 刑  16

              以 上 之 罪 ， 為 累 犯 ， 爰 依 刑 法 第 47條 第 1 項 之 規 定 加 重 其  17

              刑 。 至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775 號 解 釋 ， 依 解 釋 文 及 理 由 之 意 旨  18

              ， 係 指 構 成 累 犯 者 ， 不 分 情 節 ， 一 律 加 重 最 低 本 刑 ， 於 不  19

              符 合 刑 法 第 59條 所 定 要 件 之 情 形 下 ， 致 生 行 為 人 所 受 之 刑  20

              罰 超 過 其 所 應 負 擔 罪 責 之 個 案 ， 不 符 罪 刑 相 當 原 則 、 比 例  21

              原 則 。 於 此 範 圍 內 ， 在 修 正 前 ， 為 避 免 發 生 上 述 罪 刑 不 相  22

              當 之 情 形 ， 法 院 就 該 個 案 應 裁 量 是 否 加 重 最 低 本 刑 ； 依 此  23

              ， 該 解 釋 係 指 個 案 應 量 處 最 低 法 定 刑 、 又 無 法 適 用 刑 法 第  24

              59條 在 內 減 輕 規 定 之 情 形 ， 法 院 應 依 此 解 釋 意 旨 裁 量 不 予  25

              加 重 最 低 本 刑 （ 最 高 法 院 108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338 號 判 決 意  26

              旨 參 照 ） ， 本 案 被 告 之 犯 罪 情 節 ， 並 無 上 開 情 事 ， 尚 無 依  27

              上 開 解 釋 意 旨 裁 量 不 予 加 重 最 低 本 刑 之 餘 地 。  28

            � 刑 法 第 62條 前 段 （ 自 首 ） ：  29

              按 對 於 未 發 覺 之 罪 自 首 而 受 裁 判 者 ， 得 減 輕 其 刑 ， 刑 法 第  30

              62條 前 段 定 有 明 文 。 次 按 刑 法 第 62條 所 謂 發 覺 ， 固 非 以 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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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偵 查 犯 罪 權 之 機 關 或 人 員 確 知 其 人 犯 罪 無 誤 為 必 要 ， 而 於  01

              對 其 發 生 嫌 疑 時 ， 即 得 謂 為 已 發 覺 ； 但 此 項 對 犯 人 之 嫌 疑  02

              ， 仍 須 有 確 切 之 根 據 得 為 合 理 之 可 疑 者 ， 始 足 當 之 ， 若 單  03

              純 主 觀 上 之 懷 疑 ， 要 不 得 謂 已 發 生 嫌 疑 （ 最 高 法 院 72年 台  04

              上 字 第 641 號 判 例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再 按 具 有 裁 判 上 一 罪 或 實  05

              質 上 一 罪 關 係 之 犯 罪 ， 苟 全 部 犯 罪 未 被 發 覺 前 ， 行 為 人 僅  06

              就 其 中 一 部 分 犯 罪 自 首 ， 仍 生 全 部 自 首 之 效 力 （ 最 高 法 院  07

              107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3101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查 本 案 被 告 係  08

              於 員 警 尚 未 有 合 理 懷 疑 其 犯 罪 之 情 形 下 ， 取 出 其 身 上 皮 夾  09

              ， 更 在 員 警 未 有 任 何 要 求 下 ， 自 行 打 開 皮 夾 ， 並 撐 開 皮 夾  10

              內 部 供 員 警 檢 視 ， 方 為 警 扣 得 海 洛 因 1 包 一 節 ， 業 如 上 述  11

              ， 尚 無 證 據 認 員 警 於 當 時 ， 已 確 知 本 案 被 告 施 用 、 持 有 毒  12

              品 之 犯 罪 事 實 存 在 ， 足 見 被 告 於 為 警 查 獲 當 時 ， 已 有 自 承  13

              其 持 有 毒 品 ， 而 有 就 有 偵 查 職 權 之 公 務 員 尚 未 發 覺 之 持 有  14

              第 一 級 毒 品 犯 行 自 首 而 願 接 受 裁 判 之 意 ， 參 諸 上 開 說 明 ，  15

              其 自 首 效 力 應 及 於 有 實 質 上 一 罪 關 係 之 施 用 第 一 級 毒 品 犯  16

              行 ， 暨 有 裁 判 上 一 罪 關 係 之 施 用 第 二 級 毒 品 犯 行 部 分 ， 爰  17

              依 刑 法 第 62條 前 段 規 定 ， 就 被 告 論 罪 之 施 用 第 一 級 毒 品 犯  18

              行 減 輕 其 刑 。  19

            � 被 告 就 其 施 用 第 一 級 犯 行 ， 有 以 上 刑 之 加 重 及 減 輕 事 由 ，  20

              爰 依 刑 法 第 71條 第 1 項 之 規 定 ， 先 加 後 減 其 刑 。  21

          � 量 刑 審 酌 ：  22

            本 院 審 酌 被 告 曾 多 次 施 用 毒 品 ， 經 送 觀 察 、 勒 戒 及 執 行 徒 刑  23

            後 ， 仍 不 知 戒 除 惡 習 ， 無 視 於 毒 品 對 自 身 健 康 之 戕 害 及 國 家  24

            對 於 杜 絕 毒 品 犯 罪 之 禁 令 ， 再 次 施 用 毒 品 ， 行 為 殊 值 非 難 ，  25

            惟 其 施 用 毒 品 乃 自 戕 一 己 之 身 體 健 康 ， 尚 未 害 及 他 人 ， 反 社  26

            會 性 之 程 度 較 低 。 並 斟 酌 其 乃 同 時 施 用 第 一 級 、 第 二 級 毒 品  27

            ， 雖 僅 從 一 重 以 施 用 第 一 級 毒 品 罪 處 斷 ， 然 依 施 用 毒 品 之 犯  28

            罪 型 態 、 侵 害 之 法 益 ， 實 與 先 後 兩 次 施 用 毒 品 之 行 為 差 異 不  29

            大 ， 而 應 就 其 施 用 第 二 級 毒 品 之 行 為 予 以 適 當 評 價 ， 是 該 次  30

            犯 行 不 法 內 涵 仍 應 較 單 純 施 用 第 一 級 毒 品 罪 為 高 。 又 慮 及 被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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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告 犯 後 就 施 用 毒 品 之 情 節 供 認 不 諱 之 態 度 ， 復 考 量 被 告 犯 罪  01

            之 動 機 、 目 的 及 素 行 ， 暨 其 自 稱 家 境 勉 持 、 國 中 畢 業 之 生 活  02

            狀 況 及 智 識 程 度 （ 見 警 詢 筆 錄 受 詢 問 人 欄 ） 等 一 切 情 狀 ， 量  03

            處 如 主 文 所 示 之 刑 ， 以 資 妥 適 。  04

          � 沒 收 銷 燬 ：  05

            扣 案 之 海 洛 因 1 包 （ 淨 重 0.1484公 克 ， 驗 餘 淨 重 0.1458公 克  06

            ， 含 包 裝 袋 1 只 ） ， 為 被 告 施 用 後 所 剩 餘 之 第 一 級 毒 品 ， 應  07

            不 問 屬 於 犯 罪 行 為 人 與 否 ， 依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第 18條 第 1  08

            項 前 段 之 規 定 ， 宣 告 沒 收 銷 燬 。 另 包 覆 上 開 送 驗 第 一 級 毒 品  09

            之 包 裝 袋 ， 因 其 上 所 殘 留 之 毒 品 ， 難 以 析 離 ， 且 無 析 離 之 實  10

            益 與 必 要 ， 應 視 同 毒 品 ， 一 併 沒 收 銷 燬 。 至 送 驗 耗 損 部 分 之  11

            毒 品 因 已 滅 失 ， 爰 不 另 為 沒 收 銷 燬 之 宣 告 。  12

        據 上 論 斷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99 條 第 1 項 前 段 ，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 13

        條 例 第 10條 第 1 項 、 第 2 項 、 第 18條 第 1 項 前 段 ， 刑 法 第 11條 、  14

        第 55條 、 第 47條 第 1 項 、 第 62條 前 段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5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乙 ○ ○ 偵 查 起 訴 ， 由 檢 察 官 高 智 美 到 庭 執 行 公 訴 。  1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2    月     24    日  1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十 庭  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王 綽 光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洪 珮 婷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王 榆 富  20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21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應 於 收 受 送 達 後 1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書 狀 ， 並 應  22

        敘 述 具 體 理 由 ； 如 未 敘 述 上 訴 理 由 者 ， 應 於 上 訴 期 間 屆 滿 後 20日  23

        內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書 （ 均 須 按 他 造 當 事 人 之 人 數 附 繕 本 ） 「 切 勿  24

        逕 送 上 級 法 院 」 。  2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林 怡 秀  2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2    月     24    日  27

        ◎ 附 表  28
            29
          編號       被告與員警間之對話               被告與員警之舉動           30
            31
           1  A 員警：最後一筆是什麼時候？  播放暨錄影畫面時間（下同）7 秒至15  32
            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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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（續上頁）  01
            02
              被告：蛤？                    秒（即8 時38分30秒至8 時38分38秒）  03
              A 員警：什麼時候，什麼時候被抓 ，此際B 員警就被告已掀開之機車置物  04
              的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箱內進行查看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05
              被告：我喔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6
              A 員警：上次，對呀？          18秒（即8 時38分40秒），B 員警由被  07
              被告：我家！                  告左側身繞其背後至其右側身，過程中  08
              A 員警：在家被抓。            B 員警左手輕觸被告左側褲子口袋外側  09
              B 員警：在家喔！              2 下（口中念「東西都拿出來」）。    10
              被告：對呀！驗尿啊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
              B 員警：有驗尿喔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
              被告：對啊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
              A 員警：安全帽脫下來好不好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
              被告：好，不好意思喔!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
              A 員警：身上東西都拿出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
              B 員警：身上東西都拿出來，東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
              都拿出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
            19
           2  A 員警：身上東西都放安全帽。  22秒至33秒（即8 時38分44秒至8 時38  20
              B 員警：放安全帽裡面。        分55秒），被告僅將插放在褲子左右兩  21
              A 員警：帶這麼多支手機幹嘛？  側口袋內之行動電話各1 具放入其安全  22
              B 員警：2 支手機ㄟ喔！        帽內，並作勢繼續伸手探入褲子後側、  23
              被告：對啊！                  左右兩側之口袋，再以雙手拍動褲子各  2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口袋以示確認無其餘物品在口袋內。    25
            26
           3  B 員警：都沒有了嗎？          34秒至39秒（即8 時38分56秒至8 時39  27
              被告：沒啦！                  分02秒），B 員警經被告同意後拍動被  28
              B 員警：我碰一下。            告褲子口袋外側，並於拍動至被告左後  29
              被告：好。                    側之口袋時稱皮包、皮夾放一下，被告  30
              B 員警：皮包、皮夾放一下。    立即稱「好，不好意思」。            31
              被告：好，不好意思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
            33
           4  A 員警：都拿出來。            40秒至55秒（即8 時39分03秒至8 時39  34
              B 員警：我看一下（查看皮夾約略 分18秒），被告自其左後側口袋內取出  35
              15秒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短夾型式之皮夾，並在員警未有任何要  3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求之情形下，自行打開皮夾，並撐開皮  3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夾內部供員警檢視，B 員警遂接手皮夾  3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稱「我看一下」，過程中被告全程在場  3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同檢視，無任何拒絕或反對之情，並  4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緊盯B 員警查看之皮夾。              41
            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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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（續上頁）  01
            02
           5  B 員警：這什麼？              56秒至1 分4 秒（即8 時39分19秒至8   03
              A 員警：是什麼？這什麼啦？    時39分27秒），B 員警質問放置皮夾內  04
              B 員警：這什麼？              之物品為何？被告經2 名員警再三詢問  05
              A 員警：什麼？                ，始答稱「藥啊！」。                06
              被告：藥啊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7
              A 員警：什麼藥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8
              被告：海洛因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9
            10
           6  A 員警：海洛因喔！拷起來，依毒 1 分5 秒至終（即8 時39分28秒至8 時  11
              品危害防制條例我們將你逮捕…（ 41分22秒），B 員警於A 員警宣示被告  12
              以下為法律權利告知- 略）      法律權利後，將被告上銬，A 員警以對  1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講機呼叫警車支援現場，隨後將被告先  1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戒護在街道旁全家便利商店騎樓休息區  1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待移送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
            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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